
全国数独运动教练员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数独运动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发展，提高数独运动教练员专业水平，形成规范的数独运动教练员管理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全国体育教练员注册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国数独运动教练员（以下简称“教练员”）是指根据数独运动发展需要，能够熟练掌握最新数独知识和数独技巧，承担各项数独培训、数独训练的专业人员。 
教练员等级从低到高分为:三级、二级、一级三个级别。 
第三条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是全国数独运动教练员培训认证和注册工作的监督管理机构。
[bookmark: _Hlk67386323][bookmark: _Hlk67386275]第四条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授权推广合作机构负责教练员的培训认证和注册管理工作，包括制订年度培训计划、编写教练员培训教材、组织教练员的培训认证和教练员注册管理等工作。
第五条 具备合法资质和相应数独专业能力的各省、市数独运动管理机构可以申请组织一级及以下级别数独教练员的培训工作。 

第二章  教练员条件
第六条 教练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基本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与社会公德；
2.年满18周岁，身体健康，品行端正；
3.热爱数独事业，愿意为数独事业的发展做出努力和贡献；
4.努力学习和积累数独理论知识和实战技能，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
5.认同数独运动主管部门的培训工作体系和各项规章制度。
（二）专业条件： 
1.三级教练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五段以上数独水平；
（2）掌握数独运动基础知识，可以承担初级数独课程授课；
（3）参加过三级教练员培训并考试合格者。
[bookmark: _Hlk96420214]2.二级教练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七段以上数独水平，且获得三级教练员证书满一年；
（2）熟练掌握数独教学方法，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
（3）参加过二级教练员培训并考试合格者。
（4）所培养的运动员在国家级数独运动赛事中获得铜奖及以上奖项（根据实际情况可规定同等级奖项）。
3.一级教练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九段数独水平，且获得二级教练员证书满两年；
（2）具有自主研发数独课程的能力；
（3）具有培训二级、三级教练员的能力；
（4）参加过一级教练员培训并考试合格者。
（5）所培养的运动员在国家级数独运动赛事中获得银奖及以上奖项（根据实际情况可规定同等级奖项）。

[bookmark: _Hlk96507447]第三章  教练员培训 
第七条 教练员培训考试内容以全国数独运动项目推广合作机构编写制定的《全国数独运动教练员培训教材》为准。
各级教练员培训课程基本内容
（一）三级教练员课程内容
1.数独竞赛规则和裁判法讲解；
2.三级数独课程设置及授课方式讲解；
3.标准数独的五种基础解法介绍和实际解题演练；
4.赛事中赛题和数独棋的计分方法介绍； 
5.培训时长为12课时。
（二）二级教练员课程内容
1.数独竞赛规则和裁判法应用案例分析；
2.二级数独课程设置及授课方式讲解；
3.标准数独基础解法综合训练及中级技巧讲解；
4.多种变型数独的解法讲解；
5.培训时长为22课时。
（三）一级教练员课程内容
1.数独竞赛规则和裁判法具体案例分析；
2.标准数独高级技巧研修：
（1）直观技巧综合复习；
（2）X-wing、单链、远程数对、XY-wing、XYZ-wing、Y-wing、欠一数对（组）、带鳍单链和XY链等高级解法；
3.近三年全国数独锦标赛精选题型研修；
4.近三年世界数独锦标赛精选题型研修；
5.国际数独比赛工作术语和英语题型说明介绍；
6.培训时长为42课时。
第八条 培训考试
教练员考试包括笔试和口试。
[bookmark: _Hlk67385175]（一）笔试：三级30分钟、二级40分钟、一级50分钟完成试卷上的笔答内容，满分100分，80分合格。
（二）口试：三级10分钟、二级15分钟、一级20分钟，讲解一道数独题目，满分100分，80分合格。
（三）笔试和口试成绩合格者可获得该级别数独教练员称号，并颁发该级别数独教练员证书。



第四章  教练员职责
第九条 遵守国家体育总局关于竞赛管理和对教练员的各项规章制度，积极主动进行业务学习，不断提升数独专业水平。
第十条 积极推动当地数独运动的普及提高，经常开展各类数独活动。
第十一条 承担数独培训工作。根据培训工作安排，按时完成培训授课和培训效果评估等工作。
第十二条 积极组织数独运动爱好者参加各类数独比赛并做好赛前训练工作。
[bookmark: _Hlk96596370]第十三条 做好各类数独赛事活动的总结工作。对数独推广工作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
第十四条 承担数独优秀人才培养和选拔工作。

第五章 教练员的权利义务
第十五条 各级教练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有参加教练员的学习和培训的权利；
（二）有接受上级和相应级别机构奖励的权利；
（三）对做出的有关处罚，有申诉的权利；
（四）有对培训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力；
[bookmark: _Hlk96601563]（五）有对于数独比赛中不良现象进行举报的权利；
（六）有享受参加体育竞赛时相关待遇的权利。
第十六条 各级教练员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自觉遵守有关纪律和规定，廉洁自律，奉公守法；
（二）主动学习研究相关数独运动竞赛规则和裁判法规；
（三）主动参加培训，积极学习相关数独运动知识；
[bookmark: _Hlk96603404]（四）服从主管机构安排，承担指导下一级教练员工作；
（五）服从管理，按时完成相应技术等级教练员的注册。

第六章 教练员注册及处罚
[bookmark: _Hlk97711792]第十七条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负责教练员的注册工作。教练员注册信息需报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备案。
第十八条 教练员注册时间
（一）三级、二级教练员每年注册一次。
（二）一级教练员每两年注册一次。
（三）社体中心授权推广合作机构负责审核年审注册信息。
（四）未审核通过或未按时参加年审注册者，取消等级教练员资格。恢复资格须重新申报并参加相应级别的培训考核。
第十九条 处罚
[bookmark: _Hlk119326232]对违规违纪教练员的处罚分为：警告、停止若干场次教练员指导资格、停止教练员指导资格1-2年、降低教练员技术等级资格、撤销教练员技术等级资格、终身禁止教练员指导资格。 
（一）对违规违纪教练员的处罚由由各级数独运动教练员培训认证和注册管理监督机构提出并进行审核。
（二）对违规违纪教练员做出停止若干场次教练员指导资格以上处罚的，必须事先通知被处罚的教练员有进行申诉的权力及相关事项。
第二十条 申诉、举报程序
对于教练员在工作期间有违规违纪行为的，各单位和个人可向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申诉和举报。申诉和举报须实名报送书面材料，写明违规违纪行为发生的事件、地点、违纪事项、主要证据、涉及人员等。
第二十一条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及时受理有关申诉、举报案件，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做出调查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有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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